
南京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鼓励境内外大型企业设立总部或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宁政发[2007]46 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南京市鼓励境内外大型企业设立总部或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

照执行。 

  二○○七年二月十四日 

南京市鼓励境内外大型企业设立总部或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鼓励境内外大型企业在南京设立总部或地区总部，促进我市总部经济快速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总部是指境内外投资者在本市投资设立的，对其在中国境内外所投资的企业、机构行使经

营、管理和服务职能的唯一法人机构。 

  本规定所称地区总部是指境内外投资者在本市投资设立的，对其在中国境内外一定区域内所投资的全部或部

分企业行使经营、管理和服务职能的法人机构。 

  第三条 在本市范围内设立的境内外大型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市发改委负责境内大型企业在本市设立总部或地区总部的认定，协调有关部门落实本规定相关政策。 

  市外经贸局负责境外跨国公司在本市设立总部或地区总部的认定，协调有关部门落实本规定相关政策。 

  市财政、税务、公安、工商、人事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协同做好本规定相关政策的落实。 

  第五条 境内外投资者在南京设立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由市发改委或市外经贸局对下列文件进行审查，并作

出认定： 

  （一）以投资性公司形式设立的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 

  1、投资性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书； 

  2、母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基本职能的授权文件； 

  3、母公司的注册登记文件（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4、投资性公司的批准证书（外资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及验资报告（均为复印件）； 

  5、母公司或投资性公司在中国境内所投资企业的批准证书（外资企业提供）、验资报告及营业执照（均为

复印件）。 

  （二）以管理性公司、服务性公司或具有总部性质的生产性企业等形式设立的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 

  1、由投资者签署的设立管理性公司、服务性公司或具有总部性质的生产性企业等公司的申请报告； 

  2、投资者签署的设立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基本职能的授权文件； 

  3、投资者的注册登记文件（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4、投资者在中国境内已投资设立的企业批准证书（外资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和验资报告（均为复印

件）。 



  上述文件注明为复印件的，在申请时应出示原件或在复印件上加盖企业公章，并注明与原件一致。上述文件

未注明为复印件的需提供原件。非法定代表人签署文件的，需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依法设立的中介

机构办理设立申请手续的，需出具由投资者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市发改委和市外经贸局应当在收齐上述材料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认定工作。 

  第六条 在本市设立并经认定的总部或地区总部，具备下列条件的，可以享受本规定的相关政策：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母公司资产总额不低于 15 亿元人民币； 

  （三）母公司在中国投资累计总额不低于 2 亿元人民币； 

  （四）在中国境内外投资或授权管理和服务的企业不少于 3 个，且实际缴付的注册资本金合计不低于 2 亿元

人民币； 

  （五）实行统一核算，并在本市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 

  国内行业排名前五名企业和成长性、具备发展潜力企业在我市设立总部的认定条件可适当降低。 

  第七条 对新引进的企业总部和地区总部，在企业营运初期，按照“谁受益、谁负担”原则予以适当补助。 

  对新引进的企业总部和地区总部，在南京市购买自用办公用房的，按购房房价一次性给予 1.5%的补贴；租

赁自用办公用房的，三年内按年租金给予 1.5%的补贴。所需资金由所在区（县）财政负担。对自建办公用房的

给予适当扶持。 

  第八条 对新引进入驻河西新区 CBD 的金融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按照宁政发〔2005〕132 号文件相关规定执

行。 

  （一）对注册资本达到一定规模的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注册资本 10 亿元（含 10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补

助 1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 10 亿元人民币以下、5 亿元（含 5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补助 8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资本 5 亿元人民币以下、1 亿元（含 1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补助 500 万元人民币。 

  （二）对新引进入驻河西新区 CBD 金融机构总部副职待遇以上、地区总部正职待遇以上高级管理人员在河

西新区租房居住的，按每个职位每月 1500 元的标准给予补贴。被入驻河西新区 CBD 的金融总部或地区总部连续

聘用 2 年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在河西新区购买商品房的，按其上一年度所缴个人工薪收入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

的 80%予以奖励。 

  第九条 对在本市设立的具有研究开发功能的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符合税收政策规定的，可以享受《关于鼓

励在宁设立科技研发机构若干政策的意见》（宁政发〔2002〕278 号）及其实施细则等规定的有关优惠政策。 

  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的外籍人员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住房补贴、伙食补贴、搬迁费、洗衣

费、出差补贴、探亲费、语言培训费、子女教育费等，由纳税人提供合法有效凭证，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后，免

征个人所得税。 

  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及职工个人分别在不超过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 12%的幅度内，其实际缴存的住

房公积金，允许在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单位和职工个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平均工资不得超过南京市上一

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 倍。单位和个人超过上述规定比例和标准缴付的住房公积金，应将超过部分并入个人当

期的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 

  第十条 行使投资管理的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可以建立统一的内部资金管理体制，对自有资金实行统一管理；

涉及外汇资金运作的，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跨国公司外汇资金内部运营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

〔2004〕104 号）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支持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依法取得外贸进出口权，为其所投资和授权管理的企业进口自用设备、原

材料及出口产品。 

  鼓励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在本市设立跨国采购中心和物流中心。跨国采购中心和物流中心依照国家有关规

定，经批准取得进出口经营权后，可以享受退税政策。 

  第十二条 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及其在本市的投资企业所需的水、电、气、热、通信等公共设施，市有关部门

应当积极支持，统筹安排，优先保证供应。供应的价格政策和收费政策与本市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第十三条 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及其所属的研究开发机构引进的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确实属于本市紧缺的

中方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经市人事局批准，可以享受下列政策： 

  （一）办理人才引进手续； 

  （二）优先晋升高级职称； 

  （三）解决本人、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的常住户口； 

  （四）子女入园、入学可享受本市居民待遇。 

  第十四条 为因商务需要赴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或者国外的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中中国大陆员工提供出境便

利。 

  （一）赴香港、澳门 

  对因商务需要赴香港、澳门地区的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的中国大陆员工，可以申请办理多次有效的《往来港

澳通行证》。 

  （二）赴台湾 

  对因商务需要赴台湾地区的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的中国大陆员工，如提供入台许可证和国务院台办批件，可

凭本市户口簿和身份证优先办理《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 

  （三）出国 

  对因商务需要出国的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的中国大陆员工，可凭本市户口簿和身份证在本市申办护照。 

  第十五条 对设在本市的外国跨国公司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中的外籍人员： 

  （一）对设在本市的外国跨国公司企业总部中需要多次临时入境的外籍人员，可以申请一年多次入境有效签

证；对其中需要多次临时入境的外籍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科技人才，可按规定申请二至五年多次入境有效签证。 

  （二）对需在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工作并长期居留的外籍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外籍

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科技人才，可按规定申请办理二至五年有效的外国人居留许可。 

  （三）对受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邀请临时来本市的外籍人员，如因紧急事由未及时在中国驻外使领馆申办签

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向省公安厅口岸签证部门申请口岸签证（按规定不受理口岸签证的国家公民除外）。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